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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業簡述 

(一 )作業依據  

1. 公司法  

2.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3.  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理辦法  

(二 )作業目的  

   本作業手冊，旨在以簡明適切之方式，描述關於科學工業園

區（以下簡稱本園區）園區事業設廠階段必要之作業程序與

各項法定行政手續，提供經核准之園區事業投資申請人以及

本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業務主管（辦）人員參考，

俾使每一投資個案於提報本局區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委

會）核准後，皆迅速循序完成公司登記，達到崇法、便民與

爭取商機之目的。  

(三 )作業對象  

   本園區園區事業。   

(四 )處理時機  

   經核准之園區事業投資申請人，應自核准之日起六個月內申

請公司設立 (所在地變更 )登記，如無法如期提出申請，可申

請延展。  

(五 )作業概述  

本公司登記作業應辦事項，包括公司設立登記、變更登記等，

由本局工商組主辦。凡經本局核准之投資申請人，應即依據

公司法籌組股份有限公司及募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款，並於

辦妥園區廠房或土地租賃預約手續（洽建管組）及繳納投資

保證金（洽投資組）後，提出公司設立登記之申請 (洽工商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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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鍵作業流程圖  

1.關鍵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工作期程關鍵作業流程

1.3

審核文件

1.1

申請與送件

1.2

收文與發文

1.4

送會相關單位

1.5

發文

工商組

投資組
建管組

公司

秘書室

秘書室

 

2. 關鍵作業說明  

1.1申請與送件 

  經核准之園區事業投資申請人，應依公司法規定，備妥書

件向本局申請公司設立登記。  

1.2收件與分文  

  本局秘書室收件掛文號後，分文承辦單位工商組。  

1.3審核文件  

  本局工商組審查申請文件是否齊全。  

1.4送會相關單位 

承辦單位工商組審核通過後，送會投資組審核公司登記資本額及營

業項目，並會建管組審核廠房或土地租約。 

1.5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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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 

 

第二章 作業程序    
（一）作業程序流程圖 

 
（二）作業程序說明  

2.1申請人送件 

經核准之園區事業投資申請人，應自核准之日起六個月

內應依公司法規定，申請公司設立 (所在地變更 )登記，

若公司有變更登記事項時，應於變更事實後十五日內，檢附相關

文件，應依公司法規定，申請公司變更登記。  

    2.2 收文  

 2.3 初審通過  

承辦人將所送申請書件依公司法及其解釋令審核，若須補正即通

知補正，若無問題即送相關單位會審。 

 2.4會簽 

申請書件送投資組審核公司登記資本額及營業項目是否符合規

定，建管組審核公司廠房及租地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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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通知補正或退件 

 2.6核發公司登記核准函 

會審通過後，即據以核發核准登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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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請程序 
 

（一）申請程序流程圖  

 
 

（二）申請程序說明  

3.1.1 收件  

園區事業投資申請案件經提報園區審議委員會核准後，應於

六個月內辦理公司設立 (所在地變更 )登記，惟如無法如期申

辦，可申請延展。  

申請公司設立登記之前，申請人須完成下列事項：  

1.繳訖投資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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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妥園區廠房租賃預約手續。  

3.經本局（投資組）完成審查自國外匯入之公司投資股本（包

括現金或機器作股）。 

4.於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後，應即召開發起人會議訂立

公司章程及選舉董監事，並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高之

董事，於當選後十五日內召開第一次董事會選出董事長。

經核准之園區事業投資人應於董監事就任後十五日內備

齊如下表所列申請書件及規費向本局提出公司設立登記

申請，申請書應由董事長具名蓋章始具效力。  

申請公司設立登記應檢附之文件及規費  

書  件  名  稱  份  數  

1.申請書  一份  

2.公司章程影本  一份  

3.發起人會議事錄影本  一份  

4.董事會議事錄影本及其簽到簿 (董事

需親自簽名 )影本  
一份  

5.發起人名冊影本  一份  

6.公司設立登記預查名稱申請表核准

聯影本  
一份  

7.董監事、法人股東或其他負責人資格及身

分證明文件（含指派書） 
一份  

8.董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董監事需親自簽

名)影本 
一份  

9.發起人資格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一份  

10.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其附

件。  
一份  

11.委託會計師簽證之委託書影本  一份  

12 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影本及最近一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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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房屋稅單 (或所有權狀或建物謄本 )

影本  

13.設立登記表。 一式二份 

14.投資保證金繳款書影本。 一份。 

15.本局核准之入區投資核准函影本及

外匯或機器作股之投資額審定核准函影

本。 

一份 

16.環保約定書（表格洽環安組） 一份 

17.業務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

命令規定應經政府許可者，應附主管

機關許可文件影本。  

一份  

18.登記費：按登記資本額四千分之一

計算。  
 

3.1.2 文件審查  

本局收到申請文件後，分交工商組依公司法等有關規定，會

簽有關單位提具意見後，彙整審查結果。  

3.1.3 核准登記  

經審查合格之案件，由本局工商組承辦人賦予公司統一編號

並具核准函稿等併同申請文件呈核。  

3.1.4 發文  

經核准登記之文件，由本局發文通知各有關單位，正本送申

請人包括核准函、登記表各乙份，及其他稅捐、海關單位。 

3.1.5 通知補正或退件  

審查過程若發現有不合規定者，由本局工商組承辦人一次彙

整應予補正各事項，通知申請人一個月內補正後再辦。有重

大錯失者的退回原申請人重新辦理申請退回其所繳納之規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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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表格 
（一）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 
 

 

 

 

 

 

 

 

 

 

 

 

 

 

 

 

 

 

 

 

 

 

 

 

 

 

 

 

 

 

 

 

 

 

 

 

(二) 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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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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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設立登記表 
 

 

 

 

 

 

 

 

 

 

 

 

 

 

 



11 

 

 



12 

 

 



13 

 (四) 公司變更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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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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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公司設立變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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